附件

北京市燃气（油）锅炉低氮改造验收要求

各区政府应严格按照北京市《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15）的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验收监测方案、安排验收专项资金，原则上由各区环境监测部门对低氮改造项目开展验收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改造单位应于项目启动当年年底前拆除原燃烧器或原锅炉，完成低氮改造，并确保改造后燃气锅炉设备运行安全和稳定达标排放。具体要求如下:
一、指标合格
采用方式一、方式二的改造项目，燃烧系统应采用电子调节控制方式。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削减幅度须大于等于50%，且浓度值须按要求稳定在30毫克/立方米或80毫克/立方米以内，一氧化碳排放浓度值须稳定在95毫克/立方米以内，改造后锅炉热效率应不降低。
采用方式三的项目，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削减幅度须大于等于50%，且浓度值须稳定在30毫克/立方米以内，一氧化碳排放浓度值须稳定在95毫克/立方米以内。
进行上述指标监测时，须将锅炉负荷调至75%及以上（可由热水锅炉耗气量100m3/h/MW、蒸汽锅炉耗气量80m3/h/（t/h）验证）。
二、资料完备
各区政府主管部门应建立“一户一档”项目管理档案，并存档备查。项目管理档案需至少包含以下材料：
1.锅炉业主单位提交的补助资金申请（加盖单位公章）；若业主单位委托其他改造实施单位申领，需提交有效委托证明（加盖委托方、受托方单位公章）。
2.原锅炉使用登记证，或环保审批手续，或排污申报登记及缴费相关证明材料。
3.锅炉改造前、改造中、改造后的照片。
4.改造前锅炉初始排放水平监测报告。
5.有效的设备采购和安装合同。
6.区政府主管部门现场勘查笔录。
7.锅炉业主单位盖章的承诺稳定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15）中2017年4月1日之后相关标准限值要求和本项目未申领其他市级环保资金的环保承诺书及业主单位与改造实施单位双方认可的验收测试条件确认书。
8.燃烧器型式试验证书。锅炉业主单位安全承诺书，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低氮改造后的燃烧器及燃烧系统符合《燃油（气）燃烧器安全技术规则》、《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规定。锅炉发生结构变化或整体更换的项目，还应提供监督检验证书。
9.改造后的锅炉烟气排放水平验收监测报告。
三、项目验收
区环保会同质监部门对低氮改造项目逐一进行现场验收，并出具书面验收认定意见（加盖公章）。内容应包括：项目概况，原锅炉规模及改造后锅炉规模，改造前、后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及削减幅度，改造前、后燃烧器品牌和型号，改造所采用的低氮技术和是否同意给予资金补助的意见等。
四、项目抽查
市环保局会同市财政局、市质监局对各区政府验收通过的项目开展随机抽查。若发现未按要求申领资金，或经抽查监测未达相关要求，或存在弄虚作假、伪造数据、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市财政局将追回补助资金，并对改造单位或监测机构在全市进行通报。问题严重的将移交纪检监察及司法部门，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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